附件2

《北京市接送学生上下学车辆管理提升工作措施》起草说明
为加强全市接送学生上下学车辆的安全管理，对所有接送学生上下学车辆进行全覆盖、无盲区监管，保障中小学生乘坐接送车辆的人身安全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会同相关部门制定了《北京市接送学生上下学车辆管理提升工作措施》。
一、制定背景

一是提升城市交通管理水平必然要求。北京市长期致力于治理交通“大城市病”，接送学生上下学车辆失序管理与此背道而驰，需要通过提升管理予以加强。

二是保障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现实需求。中小学生上下学时段与城市早晚交通高峰高度重叠，中小学生交通安全关系到学生生命安全、家庭幸福和社会稳定，提升接送学生车辆的安全监管确有需求。

三是形成齐抓共管合力的有效抓手。接送学生车辆类型多样，主体复杂，管理依据交叉，需要明确进一步管理提升的工作措施，有效推进相关部门合力监管，切实提升治理能力体系建设水平。
二、制定过程

一是组织开展接送学生车辆使用的排查摸底。自2024年底开始，市教委组织了5轮接送学生车辆的排查摸底,了解我市接送学生车辆的管理使用情况，掌握车辆使用原因，以及管理中存在的问题，为制定管理工作措施提供了工作依据。

二是组织开展文件制定工作。市教委在排查摸底基础上，充分借鉴《校车安全管理条例》《北京市通学定制公交运行服务监管工作规则（试行）》等相关文件要求，2024年11月份，组建《工作措施》起草工作专班，召集相关委办局工作负责人以及区教委代表开展文件修订，多次召开专题会议，研究讨论《工作措施》修订稿并达成初步一致意见。随后，书面征求市级相关部门意见和各区政府意见，并达成一致意见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1.总体思路。在车辆使用监管方面，明确车辆载客运营审批部门、交通法规处罚管理部门、车辆租用使用单位等，并按照职权落实管理责任，对车辆及相关人员进行监督检查，形成清晰的责任链条，确保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。在车辆使用责任方面，继续由属地政府统筹协调管理，区属交通、交管、教育等部门依照工作职责，落实车辆日常监管责任，压实车辆所有者、租赁者、使用者的主体责任，形成权责一致、多元共治、分类管理的监管格局。

2.具体内容。主要从车辆管理的目的、适用范围、监管思路、管理原则、职责分工、车辆使用监管、车辆驾驶人监管、学校安全责任监管、家长责任监管、学生管理要求、证照监管、应急处置、监督服务等15个方面明确了具体的管理措施。核心在于明确了各方应当承担的具体职责任务，对监管部门的管理责任，服务提供者、车辆租赁者、车辆使用者三者之间的责任进行了明确，并从加强管理的角度对车辆运营资质和学校、家长管理要求进行了明确，使管理手段、管理过程形成连续闭环管理。



